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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诚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持股平台股份退出机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深圳市诚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4月 23日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修订持股平台股份退出机制的议案》

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持股平台情况

2017年 9月深圳市链智创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链

智创芯”）设立。2018年链智创芯作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通过增资方式持有诚芯

微的股权。

二、本次对持股平台股份退出机制的修订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订持股平台股份退出机制的议案》的议案，决定对公司持股平台中股份的退出

机制予以修订，修订后内容如下：

“在锁定期内，合伙人处分其拥有的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须遵循如下安排：

（一）若合伙人因以下几种情况从诚芯微离职，合伙人应无条件向本合伙企

业的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人员转让其所持财产份额，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人员亦

应无条件受让合伙人转让的该部分财产份额。

1.合伙人因主动辞职或劳动合同到期后因个人原因不再续签、双方协商解除

劳动合同等原因而从诚芯微离职的，合伙人应无条件向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或其

指定人员转让其所持全部财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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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让价格：财产份额转让价格=合伙人初始全部出资额×（1+7%的年化

收益率），但双方另行协商一致的除外。

（2）支付方式：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人员收购财产份额的款项在两年内分

三次支付。第一笔 40％款项，于财产份额交付当日付清；满 12个月后，付清第

二笔 30％款项，满 24个月后，付清第三笔 30％款项。

（3）财产份额交割期限：在合伙人从诚芯微离职的手续办理完毕当日起三

个月内，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人员必须将财产份额转让的手续办理完毕。

2.合伙人因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个人过失被诚芯微提前解聘或除名等原因而

离职的，合伙人应无条件向本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人员转让其所持全

部财产份额：

（1）转让价格：财产份额转让价格=合伙人全部初始出资额。

（2）支付方式：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人员收购财产份额的款项在两年内分

三次支付。第一笔 40％款项，于财产份额交付当日付清；满 12个月后，付清第

二笔 30％款项，满 24个月后，付清第三笔 30％款项。

（3）财产份额交割期限：在合伙人离职手续办理完毕当日起三个月内，合

伙人与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人员必须将财产份额转让的手续办理完毕。

3.合伙人在劳动合同到期后若因诚芯微原因不再续签而离职，合伙人应无条

件向本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人员转让其所持全部财产份额：

（1）转让价格：财产份额转让价格=合伙人初始全部出资额×（1+7%的年化

收益率）。

（2）支付方式：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人员收购财产份额的款项在两年内分

三次支付。第一笔 40％款项，于财产份额交付当日付清；满 12个月后，付清第

二笔 30％款项，满 24个月后，付清第三笔 30％款项。

（3）财产份额交割期限：在合伙人离职手续办理完毕当日起三个月内，合

伙人与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人员必须将财产份额转让的手续办理完毕。

（二）合伙人因离婚、诉讼等原因，需要对其财产份额进行分割处置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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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被分割的财产份额应无条件转让给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人员，并将

财产份额转让款支付给相关权利人。

1.转让价格=合伙人初始出资额×（1+7%的年化收益率）。

2.财产份额交割期限：合伙人需依法分割财产份额的当日起三个月内，合伙

人与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人员必须将财产份额转让的手续办理完毕。

3.支付方式：在财产份额交割完毕后的三日内，财产份额转让款一次性支付

给相关权利人。

自诚芯微上市之日起满 36个月，合伙人转让其拥有的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

的，由该合伙人与受让方自由协商，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认购权。

（三）合伙人仍在公司任职，但因个人原因希望协议退出且获得普通合伙人

同意的，财产份额转让作价原则上同本条第（一）款第 1项的转让作价，但双方

另行协商一致的除外。”

本次修订事项已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经深圳市链智创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修订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诚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深圳市链智创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会议决议》

深圳市诚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25日


